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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前言 

中國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國之一，擁有超過四千年文化

歷史，有些傳統文化至今仍然存在著，但有些卻在現代化

過程中消失。例如中國傳統的婚姻制度，是以「父母之命」

及「媒妁之言」來訂定一段姻緣，它跟西方不同之處是：在

西方，男或女方都是依據各自喜愛尋找伴侶，用經濟學語

言說，這種婚姻市場屬於完全競爭；傳統中國則由男、女

雙方家長，透過「媒人」的介紹為子女找尋結婚對象，最後

的決定權當然落在雙方家長的手裡，是屬於壟斷市場。然

而以「父母之命」及「媒妁之言」的婚姻制度，在現今大城

市裡已經不復存在，偶然只在農村仍然還有這樣的傳統。

本文旨在從經濟角度分析導致這種婚姻制度出現的原因，

及兼述一些與此制度相關的中國傳統風俗，如：盲婚、媒

人、纏足、童養媳、指腹為婚的經濟意義。 

2. 中國傳統農村家庭擁有「公司」組織特徵 

傳統中國是一個農業社會，大部分家庭都以務農收入

為家庭的經濟來源。中國傳統農業特徵有二：一是規模小，

務農者沒有集中起來進行生產，只是每個家庭各自從政府

所分配得到的土地上進行生產耕作，這是一種真真正正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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家庭成員組成的家庭農場；二是生產缺乏自動化，由於科

技的限制，除了一些較富裕的農民可以利用耕牛來從事農

作外，大部分農民只以人力從事每項生產程序，機械化更

談不上了。 

由於上述「家庭農場」的特點，每個農村家庭均可視

作獨立的生產單位。基於經濟學理性人概念，任何人都有

誘因最大化自己的收入。農村家庭的成員也不例外。每個

人務求為了最大化其收入，各成員會願意在家庭內彼此分

工進行生產活動，目的是使耕作的產量達到最大。如前所

述，當時農村的務農者沒有集中各家庭的勞動力量來進行

生產，然而團隊生產較單獨生產的產出率高﹝A. A. Alchian、

H. Demsetz，1972﹞，所以每個家庭成員有動機在各自的

生產單位內﹝家庭﹞彼此合作，漸漸地每個農村家庭便形

成一所儼如現代「公司」的組織。這種「公司」組織的形成，

並不如 R. Coase所講，由於市場運作成本高於公司運作成

本﹝R. Coase, 1937﹞所致。 

3. 家長以企業家身份指揮農村家庭的經濟運作 

現代有關公司治理理論的重點，主要是從激勵方面研

究公司控制權的分配問題，由於團隊生產內每個成員的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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獻較難衡量，這包括管理者的貢獻，故由誰來擔任管理者

角色便成為公司治理的課題。無論原因是資本家的貢獻最

難量度﹝B. R. Holmstrom；J. Tirole，1989﹞；或由於資

本家能提供關於企業家﹝管理者﹞能力的訊息﹝張維迎，

1994﹞，最理想的治理結構，首推是資本家﹝所有者﹞兼

任管理者。 

在中國的傳統家庭裡，家長﹝最年長的男性成員﹞是

該家庭的一切所有者，擁有家庭財產的所有權，有權獨自

處置家庭所有財產及所有家庭成員的收入及儲蓄﹝G. 

Jamison，1921；Hsu Chao-Yang，1933﹞。若將中國農

村家庭作為一所公司看，根據 R. Holmstrom及 J. Tirole與

張維迎的分析，家長以家庭所有者身分，而且子女是他的

私人資產，便理所當然地成為家庭生產的管理者。作為管

理者，家長有三項功能：一是監督家庭成員的生產活動，

確保沒有偷閑；二是在約束條件下使家庭生產量達到最大；

三是無論在歉收或豐年，承擔生產結果之風險。除此以外，

家長在家庭中還擁有下列權利：一是支配家中有形與無形

資產的使用；二是決定家中生產所得之分配。 

4. 「盲婚」是農業社會追求產量最大化而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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傳統農村家庭的成員一方面為家庭這「公司」組織從

事產量極大化之生產活動；同時，彼此又有血緣的親屬關

係。所以，成員之間在經濟與家庭兩個層面上的關係是很

難分開的。比方在歉收之年，家庭收入不足以應付生活所

需，這時剛巧家中有成員生病不夠金錢醫治，由於血濃於

水，彼此會因親情關係伸出援手。譬如各人都有意圖將自

己的積蓄拿來替其支付醫藥費。這種經濟與家庭密不可分

的關係，在婚姻制度上產生了傳統的「盲婚」制度。 

習慣上中國傳統婚姻制度被稱為「盲婚」，此名也許

是由於男女雙方選擇對象的權利來自父母親，以此形容男

女雙方閉著眼睛像瞎子般選擇對象而得。雖然語帶貶義，

但它卻是中國農業社會，家庭為了達到產量極大化而來。

前面指出，規模小及人力操作為主是中國傳統農業之特徵，

因此，中國傳統家庭式農業是屬於勞動密集型產業，特點

是勞動力與生產量呈正相關，即投入的勞動力越多，總產

量會越大。所以家庭成員的多寡，對生產力有決定性影響。

家長作為生產活動的管理者，對新成員必然有甄選的權利；

就是在婚嫁中女方的家長，亦會為獲得較多聘禮1而有動機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

 聘禮是指男女結婚，新郎或其家庭給予新娘父母的一部分金錢、財產或禮物，如為金錢又稱

為聘金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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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與女兒的擇偶過程，因為聘禮是彌補女方家長自幼供養

女兒的支付。 

5. 婚姻是男女雙方對承諾的一種合約關係 

當一對情侶決定成為夫婦，表示彼此承諾互相關懷及

照顧。因此，婚姻可以看作是男女雙方對承諾的合約關係。

從這意義看，離婚是終止合約、婚外情就是違約。西方的

婚姻合約是透過法律來約束彼此的承諾：在結婚時，男女

雙方都會在見證人前簽署婚書，婚書是受法律的保障；傳

統中國的婚姻合約就有所不同：它是用習俗代替法律來約

束彼此的承諾。中國傳統婚姻習俗，在結婚時要具備「三書」

及行「六禮」2儀式，每項儀式都隆重其事，外人不明白，認

為中國的婚姻習俗過於繁複及鋪張。然而實情是：每一個

儀式都表示結婚的男女均願意接受這份婚姻合約，並透過

親友的見證約束雙方履行合約承諾。因為習俗及禮儀都有

約束競爭的意義，並可作為合約看；或明或暗，或自願或

強迫，一律含意互相同意的約束﹝張五常，2014﹞。 

現代經濟學合約理論是從訊息出發，指出合約之目的

是節省「交易費用」。一切合約至少涉及兩個人﹝合約夥伴﹞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

 「三書」指在「六禮」過程中所用的文書，包括聘書、禮書和迎書。「六禮」是指由求婚至完

婚的整個結婚過程。「六禮」即六個禮法，指納采、問名、納吉、納徵、請期和親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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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關係，由於訂約雙方均擁有一些對方沒有的訊息：譬如甲

與乙簽訂了合約，但是甲方不能準確知道乙方是否有誠意履

行合約條款，而乙方卻清楚知道自己是否會履行合約，這樣

乙方擁有的訊息稱為「私人訊息」，這情況就稱為「訊息不

對稱」；另一方面，合約沒可能把所有訂約者的違約行為及

懲處方式都寫進去，即合約條款無法涵蓋所有情況，稱為「不

完全合約」。由於訊息不對稱及不完全合約的存在，產生了

「交易費用」：包括搜尋合約夥伴的費用及履約費用。既然

訊息不對稱，合約夥伴會有動機隱瞞對方不履行合約條款而

獲取利益。然而，一個有意圖履行合約的人，為了達成訂約

目標，會向他人展示一些行動或行為，來跟不履約者分離開

來，目的是希望找到合約夥伴。當然訂約者都會致力減低找

尋合約夥伴之費用。 

6. 媒人是古代婚姻市場中的代理人 

前文提到，傳統中國婚禮過程必須經過六個程序，稱

為「六禮」。在整個婚禮過程，媒人充當男女雙方家長接觸

的橋樑。正如前述，子女作為家長的私人財產，家長有權

主導家庭成員的增減安排，故古代婚姻是經父母之命所達

成。雙方家長為子女找尋伴侶，透過媒人就是主要的途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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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常是由男方家長經媒人向物色好的女家提親；並詢問女

家關於女兒的姓名、時辰八字；然後男家會選擇一個吉日，

帶着一些禮品到女家並正式奉上聘書，是謂「過文定」；接

著男家準備聘金、禮金及聘禮送到女方家中進行訂婚「過大

禮」儀式；最後男家擇定成婚的良辰吉日及將婚期「吉日書」

和禮品送往女家後，在吉日正式迎親。整個過程媒人都參

與其中。 

在傳統結婚過程中，媒人的主要職責是替男方家長處

理婚姻禮儀中的一切事宜。此乃由於中國傳統屬於男尊女

卑社會，在觀念上，結婚是指新娘嫁到新郎家裡成為夫家

成員，為夫家的經濟收入作出貢獻。雖然結婚涉及男女雙

方家庭之事，但因男方家長為求獲得高生產力的女子而提

高增加家庭經濟收入的機會，男方家長在兒子婚姻中的主

導地位就顯得特別重要了。在這個意義上，媒人兼具兩項

功能：一是以代理人身份為男方家長找尋合適的姻親；二

是有責任保證女方遵守婚姻合約。 

從委託代理角度看，媒人是代理人；雙方家長是委託

人，代理人的任務是根據委託人的需要，在市場上找尋理

想的合約夥伴。在婚姻市場上，委託人的需要有三：一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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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最低費用為兒子找到伴侶；二是未來的媳婦能夠遵守婦

道3；三是代理人以委託人的利益完成其任務。首先，男方

家長委託媒人辦理婚姻事務已經達到第一個目標。因為如

果沒有媒人代勞，男女雙方家長都需要到處為子女找尋理

想對象，彼此的接觸次數必須很多，才能找到理想的姻親；

假若僱用媒人，雙方只需與媒人接觸，因此可以大量節省

交易費用。這跟現代樓宇買賣委託地產代理處理有相同的

意義。 

其次，能夠成為代理人，對市場上產品特質一定瞭如

指掌，媒人也不例外，對擬找夫家女子的德行及家世必然

清楚瞭解。而且由於媒人市場存在競爭，婚姻代理人為獲

取社會信任，增加業務收入，自然不會做出違背委託人要

求的舉措。傳統媒人不但充當婚姻市場中間人角色，同時

還是搜尋者、協商者及執行婚姻合約的仲裁者﹝張五常，

1972﹞。假如婚後女方有不守婦道行為，男方家長不會直

接找女方家長議論，這時媒人就擔當仲裁角色。或許這是

媒人增加服務價值提高競爭力的表現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3

 這裡指的是中國歷來備受推崇的婦女行為，包括：德」（德行）、「容」（容貌）、「言」（言辭）、

「功」（技藝），稱為四德，是要求做女子要具備的修養。第一要緊是品德，能正身立本；然

後是相貌（指出入要端莊穩重持禮，不要輕浮隨便，）、言語（指與人交談要會隨意附義，能

理解別人所言，並知道自己該言與不該言的語句）和治家之道（治家之道包括相夫教子、尊

老愛幼、勤儉節約等生活方面的細節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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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. 纏足非愛美的表現，童養媳及指腹為婚亦非封建社會產物 

古代中國社會出現很多特別的風俗，如：女子在小時

候便把雙足用布帛纏裹起來，讓它不再長大，使成「纖直」

但不弓彎形狀，稱為纏足；女子在孩童時已被父母安排嫁

予他家，男家一方稱為童養媳；兩個家庭的家長本是要好

的朋友關係，兩家的妻子相繼懷孕，為連續彼此的關係，

雙方約定如果他們的妻子分別添的是男嬰及女嬰，長大以

後便結成夫婦，稱為指腹為婚。這些風俗在平等觀念下大

受非議，認為是傳統封建社會貶低婦女地位的手段：纏足

只指向女子，社會沒有對男子有此要求，纏足以後，行路

就會緩慢起來，影響日常的起居生活；童養媳及指腹為婚

更嚴重地壓制女子的自主權，因為在傳統男性主導的婚姻

制度下，女子已沒有選擇夫婿的權力，加上自幼父母對其

婚姻作了預先安排，她們總會覺得女子地位卑微是理所當

然的事情。但是下文對纏足、童養媳及指腹為婚會有不同

的解說。或許有指纏足後行動更妸娜多姿，當時男子對此

具有偏好，故女子由於吸引異性而甘願纏足，然而從科學

角度看，用偏好來解釋現象，很難作出合理的事實驗證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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而且從經濟角度看，童養媳及指腹為婚與訊息有著千絲萬

縷的關係。 

8. 纏足是女子向外間展示有意圖遵守婚姻合約的行為 

上文指出，用偏好來解釋現象很難作出合理的驗證。

原因是偏好是否存在，不可以觀察得到，因此無法推出被

事實推翻的含義4。如果轉換角度看：由於女子纏足以後，

行路會緩慢起來，若她嫁到夫家本只想獲得金錢利益便遠

走高飛，這是件頗為困難的事情。意即纏足的女子在婚後

違反婚姻合約的成本很高，故不存在違約的動機。所以纏

足就是女子把沒有意圖違反婚姻合約的訊息傳遞出來的行

為；是在訊息不對稱下訊息擁有者將私人訊息公開的一種

方式。稱為「訊號傳遞」。 

用遵守婚姻合約的意圖作為纏足行為的假說，很容易

推出被事實推翻的含義。一個理性人面對遵守合約動機的

夥伴會付出較多補償。這是經濟學「需求定律」含義5。我們

可從下述傳統婚禮現象獲得這個解釋的驗證：古代纏足女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4

 科學方法的目的是用抽象的理論來解釋現象及行為，方法是通過與理論掛鉤的事實把理論的

內涵展現出來，並根據觀察到事實的變化來驗證理論是否正確。無法推出被事實推翻的含義，

即無法推出與理論掛鉤的事實，那麼該理論就永遠不會錯，永遠不錯的理論是沒有可能解釋

到現象及行為的。 
5
 「需求定律」是指：當其它情況不變，某行為所付出的代價下降 / 上升，人們就會增加 / 減

少這個行為的需要。而代價跟利益是從不同角度看事情的結果，當代價高、利益大；代價低、

利益少。因此需求定律的意義，是人們有趨利避害的傾向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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子出嫁時父母獲得的彩禮﹝聘禮的一種﹞較沒有纏足女子

之父母多。原因是人們認為纏足與遵守婚姻合約有正向相

關。因此，中國古代傳統甚為重視女子纏足的習俗，要當

大家閨秀，就必須遵循纏足傳統。一個生在名門的女子，

雖然纏足了，但她出嫁時或許不會獲得豐厚的彩禮，然而

這現象卻不會造成否定纏足與遵守婚姻合約有正向相關的

假說。因為名門在其社群中地位顯赫，該家庭的女兒不會

為了個人利益在婚後逃走，從而影響娘家在社群中的聲譽。

即違反婚姻合約的機會成本很大。既然名門女子違約的機

率極低，新娘纏足也不是傳遞有遵守合約動機的訊息了。 

9. 童養媳及指腹為婚是遠期婚姻合約 

童養媳是把未成年的女孩送養到另一家庭，由該家庭

撫養，長大後與該家庭的兒子正式完婚、結為夫婦。迎娶

童養媳的多數是較富有家庭。一些貧困家庭無力撫養兒女，

就把女兒賣與富家子弟或家境較好的家庭作童養媳。而家

境一般的家庭為了節省兒子娶妻的費用，於兒子年幼時買

一個女孩回來當兒子的妻子，這樣男家多了一個幫助勞動

的成員，而女家則減輕經濟負擔，一舉兩得。指腹為婚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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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指子女尚未出生的時候，父母親就给指定了婚姻。通常，

指腹為婚之雙方家長本已互相認識的。 

童養媳及指腹為婚，是一種現在交易但將來執行的合

約，稱遠期合約。遠期合約的條款由於在將來才履行，考

慮利率因素後，它的現時價值低於即期合約。從一些歷史

文獻得知，童養媳婚姻的彩禮及發給媒人的費用較成人婚

姻高；而在承諾指腹為婚時，雙方家長只交換一些不甚值

錢的飾物作證明。童養媳及指腹為婚的意義是：前者降低

新娘完婚後逃走的可能性，因為新娘自幼在夫家長大，對

該家庭有著深厚感情；後者可以減低雙方家長為子女尋找

配偶的費用，即搜尋合約夥伴費用。指腹為婚的一個衍生

好處，是能夠延續雙方家庭的密切關係。 

10. 結論 

本文將經濟學合約及訊息理論引用在中國傳統婚姻制

度上。媒人及童養媳制度目的是減輕合約搜尋的訊息費用；

纏足是合約方傳遞履約意圖訊息的方法；指腹為婚是媒人

制度的一種替代。本文以現代營利企業的特點來解釋中國

傳統農村家庭之運作，認為傳統農村家庭是以血緣基礎為

家庭謀取最大利益為目標，而家長儼如現代企業家般領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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整個家庭達至目標的一個成員。由此推出盲婚是「企業家」

為完成運作目標的一個政策制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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